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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民莫笑堕民低 

王振忠 

  

  

     辛亥革命后，鲁迅的母亲曾对一位老嫚说：“以后我们都一样了，你们可以不要来了。”不料她却勃

然变色，愤愤然回答道：“你说的是什么话？……我们是千年万代，要走下去的！”对此，鲁迅颇为感慨：

“就是为了一点点犒赏，不但安于做奴才，而且还要做更广泛的奴才，还得出钱去买做奴才的权利，这是堕

民以外的自由人所万想不到的。”鲁迅的杂文《我谈“堕民”》作于1933年，这篇文章我们从中学时代起就

已耳熟能详。虽然，堕民为了得到犒赏而“安于做奴才”似乎并不难索解，但他们何以“还得出钱去买做奴

才的权利”？关于这一点，至少以前是没有仔细思考过的。 

      数年前，笔者在徽州歙南觅得一部装订成册的报纸，为民国十三年（1924年）十二月十七日至二十八

日《浙江商报》的合订本，封面用毛笔书写“江文记／商报小说”数字，这表明此系某江氏徽商将剪辑的报

刊资料装订成册。想来，《浙江商报》在当年并非稀见之物，但现在想从头到尾找齐全帙却并非易事。譬

如，手头的这部分“商报小说”，就不见于1987年由浙江图书馆摄制、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制作的

近代报刊资料中。从中可见，在鲁迅《我谈“堕民”》之前近十年，茅可人就写有《堕民》一文。可能是作

者名头不大，这篇短文亦少人提及，就连目前辑录堕民文献较为完备的《绍兴市志》等也未曾收录。该文虽

似小说家言，却颇显珍贵： 

      皎清的月光，照得大地白昼般的明亮，一群从讨亲人家服役归来的堕民——男夹女——手里提着不燃

蜡烛的纸灯笼，在路上走，因为今天多赚了几角赏赐，大家都高兴的了不得，“某相公慷慨啦”，“某奶奶

鄙吝啦”，“某少爷好计较啦”，“某姑娘不喜欢戴高帽子啦”，你也一句，他也一句，讲得很起劲，似乎

这静寂的夜间，是专属于他们的。 

      “真的，我倒记起来了，这件事不曾和你们说过。”一个中年的女堕民说，声音很响亮，旁的堕民，

都被她打断了话柄，要问她一个详细，于是她连串的说：“我每次到茅家去理发，茅家的二相公，总是这样

说：‘你们不要再充堕民，弄得卑贱到这般田地，况且共和国家，人民一律平等，从前专制时代被压迫的人

民，都得攒出头来，享受平等的待遇，你们也是被压迫人民里的一种，有这个好机会，为什么还甘心做奴隶

呢？”“你怎样回答？”旁的堕民夹着说，她又说下去：“我们是从娘肚子里攒了出来，就一向充堕民，人

家都以奴隶看待我们，不要说是不肯和我们结婚，就是我们同桌吃饭，也是不肯的，不象你二相公这样和

气，究竟我们为什么充当堕民，我们也不知道，不过我们也丢不掉这个行业，不然那里去混饭吃呢？”“二

相公怎样说？”旁的堕民又插进去问，她又说道：“二相公这样说：‘我给你讲个明白，当宋朝小康王在临

安做皇帝的时候，宁波和绍兴两府的坏百姓，趁势造反，后来被小康王打败，把头领焦光瓒等一干人拿去杀

头，其余跟从造反的人，都罚他世世子孙做堕民，所以堕民，只有宁、绍两府有的，那时定下规矩六条：

一、良民有庆吊大事，要去当差；二、女堕民时常要给良民理发；三、不得和良民结婚；四、对于良民的称



呼，要尊贵，自称要卑贱；五、不得读书赶考，求功名；六，不得住高大的屋，穿华美的衣服。所以你们有

这样卑贱，这种专制魔王无理的罚法，真要气煞人哩。你们屈服的人，难道没有气的吗？’我说：‘二相

公，你的好心肠，养不活我们一帮子，横竖在世做人，到东到西赚一口饭吃吃，卑贱些，也不妨，况且是祖

宗做下来的事情，更是没奈何他的。”二相公只是叹气，从此以后，不和我说，不过待我很客气，叫我只要

叫他一声先生就是，是毋须叫二相公的。“但是我要赚他的钱，那能够做得到呢？”…… 

       “是的—是的——我们只要有钱……管他什么卑贱不卑贱。”大家不约而同的说。 

…… 

       由于这册合订本中的报纸经过裁剪，有些文字已无从读到，此处引文仅保留有完整情节的部分。经

查，茅可人曾参与续纂1948年的《余姚黄山湖茅氏家谱》，据此可知作者当系旧属绍兴府的余姚县人，这一

带正是明清以来堕民集中分布的地区，文中的“茅家二相公”，或许也正是茅可人的夫子自道。短文的最后

这样写道：“他们没有走进自己的村子，月亮从西山落下去了，仿佛是不愿看他们一般没志气的人。”这大

概也就是鲁迅所谓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吧。 

       茅氏和鲁迅对堕民的看法，其实都是受近代西方传入的平等思想之影响，而从平民的角度居高临下

俯视堕民所发的感慨。这些感慨，也非常契合解放后数十年历史研究中阶级分析的框架，故而一向备受嘱

目。不过，在区域社会文化的背景下，平民（注意：不是地主！）与堕民的关系事实上也存在着另外的一个

侧面。此前，浙江绍兴的一位学者通过田野调查搜集契约文书，写了一篇很有趣的文章，她指出：“堕民的

服役与其说是尽对平民的伺候义务，不如说是对平民寄附的特权。”（俞婉君：《绍兴堕民服役权“门眷”

的田野调查》，载《民间文化论坛》2004年第六期）论题中的“门眷”又称主顾、门户或脚埭，是一种排他

性的服役权利，具有极强的依附性和寄生性，这种权利成了堕民子孙世业的衣食之源，甚至比房产和土地更

为重要。他们彼此之间，可以将之以契约的形式相互租赁或买卖（这就是鲁迅指称的“出钱去买做奴才的权

利”）。平民无法摆脱自己不满意的堕民之服役，而堕民却可以通过买卖“门眷”选择服役对象。对于堕民

提供的服务，平民即使心有不愿也不能拒绝，后者只有在远离故土、堕民无法上门行使服役权时才能永远摆

脱堕民的服役。清人王煦《虞江竹枝词》述及浙东的“丐民专利”，诗曰：“平民莫笑堕民低，呼马呼牛百

事宜。春唱年糕秋化谷，闲来携眷钓田鸡。”所谓春唱年糕秋化谷，是指岁时节令和秋收季节，堕民都有权

到习惯走动的主顾门上讨彩头。看来，中国传统的贱民阶层，虽然在社会制度上显得极不合理，但于区域社


